2024年，区住房城乡建委按照《中共南岸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4年工作要点》，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全面落实上级文件精神要求及各项工作部署，从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强化依法决策意识、规范行政执法、加大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执法力度等方面着手，有效保证依法行政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压实监督执法责任

针对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制定警示约谈、通报问责制度，压实监督执法责任。对潜在风险大、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整治，从根源上预防和化解违法风险。2024年累计对辖区行业监管的19家企业53人实施15次警示约谈。
（二）深入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

开展“十五条硬措施”贯彻落实、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4行动、火灾防控“除险清患”专项行动、委外作业专项整治行动和“岁末年初建设领域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工作”等系列工作行动。2024年累计对全区在建项目监督检查216次，检查面积268.41万平方米。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立案91宗，处罚91宗，执行经济处罚49.93万元，均未发生执法案件行政复议和行政仲裁情况。
（三）强化建筑市场行为整治

一是不断深化网格化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属地网格落实日常巡检、督促整改及线索上报，行业部门加强业务指导、行政执法，针对违法施工行为形成部门和镇街共抓齐管、联合执法的工作机制；二是分片区、按项目类型制定检查工作计划，不定期对全区在建工地进行市场行为检查，按计划落实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是否存在违法施工、违法分包转包、资质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2024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强化宣传教育，形成法治思维。一是开展集中学习。区住房城乡建委始终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为重要载体，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全会精神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相关论述，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的加快建设社会治理法治国家等重要理论；二是积极倡导自学。区住房城乡建委向干部职工发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民法典》等书籍，倡导全委系统干部职工要结合自身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在二十大报告中找到指导工作的理论依据，用工作的实际成效来检验学习的效果；三是落实普法工作。通过开展“学安法”、“履安责”、“大检查”、“大演练”等系列活动，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推动落实“第一责任人”安全责任。积极开展入户入门宣传等措施，贯彻《重庆市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理》（第284号），加大自建房安全宣传力度，提高群众自建房安全意识。

（二）严格规范管理，依法政务公开。一是严格执行法律顾问制度。聘请重庆瑾帆律师事务所为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积极开展法律咨询。2024年以来，区住房城乡建委共进行法律咨询420件，行政应诉案件85件。二是落实负责人出庭制度。区住房城乡建委严格落实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今年以来，区住房城乡建委收到出庭案件42起，领导出庭率100%；三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按照区委办公室相关要求，每季度向区委办报送制发文件、召开会议情况统计表。经梳理，2024年区住房城乡建委未出台规范性文件；四是加大政务公开力度。2024年收到各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99条，均按时公开。同时专人负责每14天更新部门信息动态，加强主动公开，全年累计公开工作信息83条。
（三）强化工作创新，深化制度改革。一是积极开展“帮代办”服务。将帮代办范围扩大至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不再限定为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开展“多对一”服务，精准匹配最优流程，已为川江国际、君临南山等37个项目提供了帮代办服务，回访满意度100%；二是规范网上审批工作。对所有审批事项办理情况进行督查督办，确保各项事项业务限时办、及时办。设置短信、二维码等多种评价方式，通过“好差评”制度倒逼政务服务提质提效，今年区住房城乡建委收到评价1357次，好评率100%；三是创新开展行政审批工作。创新实施拿地即开工，针对土石方工程，探索试行开工报告制度，申请材料较施工许可数量减少约60%，项目平均缩短1-2个月的建设工期，已办理长嘉汇小区G3-1-2地块、武夷滨江等项目。该项举措被纳入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十五条措施。
（四）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法治建设。一是创新党建品牌建设。围绕模范机关建设重点任务，创新打造“红心铸建 匠心筑梦”机关党建品牌，通过实施党建文化墙、推动数字党建建设、提升改造党员活动室，不断丰富机关党建整体氛围，着力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二是推进党业融合发展。以清廉工程建设为契机，针对建设工程砂石土消纳环节存在的廉政风险，探索培育党建+清廉工程建设推动砂石土合法化利用优秀实践案例，该案例已获评重庆市清廉工程建设“优秀实践案例”，并由清廉重庆建设总专班在《清廉重庆建设工作交流第16期（总第34期）》中刊发，面向全市推广交流经验做法。今年11月，党建引领“334”工作路径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经验做法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刊发。三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区住房城乡建委不断深化高质量思想政治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十五次年会暨第八次企业文化建设现场会上，以“强化政治引领 打造党建红色新引擎”为主题在大会上做经验交流，是重庆市住建系统唯一在大会上发言的单位。
三、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是个别建设项目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因目前建筑行业相对工业行业等领域发展比较粗放，部分一线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安全生产法律意识相对不高，导致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出现违反《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行为，增加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风险；二是一线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不足。个别一线行政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行为，特别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把握，因法治理论学习的不深入，导致存在判断不当情况；三是行政执法数字化应用程度偏低。目前行政执法数字化信息化平台使用率偏低，亟需提升行政执法数字化水平。

四、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思路目标举措

（一）开展法治宣传咨询。积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利用日常检查督查、“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安全生产月等工作活动，开展针对建设项目、参建企业、社会群众的法律法规宣传咨询活动，提高建设项目参建企业法制意识和社会群众监督意识，从源头上自觉抵制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健全法治监督机制。制定完善行政执法工作时效、立案、公示、监督等各个环节配套制度，结合内部督查和外部监督机制，有序推进行政执法工作开展。同时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充分发挥行政执法职能，抓好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工程建设领域行政监督执法工作。

（三）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依托法律顾问团队，及时发现纠正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潜在问题，防止减少因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引起的行政争议。通过复盘行政执法过程，促进执法人员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和增强执法责任意识。

（四）提高数字执法水平。贯彻落实《重庆市加快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渝委发〔2024〕12号），入驻“法治·执法+监督”数字应用，通过培训学习数字应用操作，提高行政执法数字化信息化平台使用水平，切实增强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重庆市南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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